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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拉特中旗井灌区农业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
指导意见（试行）
整治行动方案
的通知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乌拉特中旗井灌区农业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
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各相关苏木镇、中心公司和相关单位：
为加强超采区治理及农业灌溉地下水精细化管理，提高用户节水意识，遏制地下水超采，持续恢复生态环境。现将《乌拉特中旗井灌区农业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指导意见（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6月18日


[bookmark: _GoBack]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水资源配置利用规划》，我旗地下水年用水量管控指标为1.61亿立方米，旗水利部门许可农业灌溉地下水量1.22亿立方米，全旗井灌区涉及耕地96.82万亩，亩均可用水量仅为126立方米，地下水灌溉供需矛盾非常突出，超采区治理形势异常严峻。为加强超采区治理及农业灌溉地下水精

细化管理，促进地下水可持续利用，结合我旗地下水超采治理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以地下水可持续利用为目标，本着提高用户节水意识，利用价格杠杆促进节水，遏制地下水超采，持续恢复生态环境，有力支撑我旗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总量控制、定额管理。按照农业节水增效有关要求，进一步强化用水定额管理，落实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对超定额用水采取加价收费。
坚持取之于水、用之于水。收取水费主要用于井灌区节水工程改造和节水奖励，保障农业节水和水利工程良性运行。
坚持公开透明、稳妥推进。各苏木镇、中心公司及发改、水利等部门负责做好井灌区农业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相关政策解读，加强舆论引导，积极营造农业节水良好氛围。
[bookmark: _Hlk536556522]三、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0号）、《节约用水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7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24〕27号）、《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加强农业灌溉机电井管理的通知》（内水农〔2023〕6号）、《巴彦淖尔市水利局 发改委 财政局 农牧局关于印发〈巴彦淖尔市2023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巴水发〔2023〕201号）、《乌拉特中旗水利局 发改委关于〈乌拉特中旗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水价测算方案〉的报告》（乌中水发〔2024〕46号）等法规文件编制本指导意见。
四、分配计划
2024年水量分配按照农业灌溉地下水许可水量作为初始水权，依据农业灌溉“大起底”面积分配到各相关苏木镇、中心公司，各相关苏木镇、中心公司分配到具体嘎查村及牧业分场，嘎查村及牧场分场再分配到井到户。水量分配实行计划管理：以亩均126立方米作为定额水量，超出定额水量部分执行阶梯水价，超用水量不得超过定额水量的2倍。以机电井为单元，根据灌溉面积乘以亩均计划用水分配水量。用水户在所分水量指标内，依据各自土地情况、灌溉方式和种植结构自行安排用水。
五、水费征收
根据《乌拉特中旗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水价测算方案》，按照井灌区运行成本水价为0.36元/立方米（不含电费），全成本水价为0.54元/立方米（不含电费），结合农民承受能力范围，基础水价不低于运行成本水价。各苏木镇、中心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协商定价，并根据实际用水量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原则上同一区域内实行统一收费标准，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每亩用水量在定额水量以内的不收取水费，超出部分执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水费征收共分两个阶梯：第一阶梯，每亩用水量超出定额水量1倍以内的，超出部分按照基础水价收取水费；第二阶梯，每亩用水量超出定额水量1倍以上2倍以内的，超出部分按不低于基础水价2倍收取水费。
六、水费使用
水费收入要本着取之于水、用之于水、服务于民的原则，主要用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用于农业灌溉设施的维护、计量设施的安装与升级完善和节水工程、节水技术的改造、节水宣传等。对实现节水控水目标的苏木镇、中心公司给予奖励，也可对在开展深度节水控水工作中成效显著的村组集体、企业合作组织及四级井长给予奖励，要切实加强水费征收、使用的管理。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苏木镇、中心公司和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水价改革“一盘棋”思想，加强协同配合，切实形成工作合力，抓好工作落实，确保井灌区农业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有效落实。
（二）规范协商程序。各相关苏木镇、中心公司要依据本指导意见相关要求，以村组为单位，严格按程序进行协商定价，最终收费标准以协商水价为准，坚决杜绝乱加价、乱收费等行为。
（三）强化执法力度。各有关执法部门要依法开展水行政执法，进一步加大对违规开垦耕地、取用地下水、私自破坏智能计量设施设备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及时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确保农业灌溉智能计量设备的持续稳定运行。
（四）加强宣传引导。各相关苏木镇、中心公司要加大对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超采区治理和开展农业灌溉精细化管理的必要性等内容的宣传培训力度，让群众树立节约用水、保护生态意识。同时教育引导农民正确运用滴灌技术，特别是对井长要进行专门培训，根据分配水量进行合理灌溉，以减少水资源的损失浪费。
（五）加大监督考核。各相关苏木镇要依据指导意见及本辖区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狠抓工作落实。要将农业地下水灌溉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落实情况列入实绩考核范围，旗纪委、旗委督查室对农业地下水灌溉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推进情况列入督查工作重点，定期开展督促检查，切实将井灌区农业用水控制在限额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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